
 

 

股票简称：洛阳玻璃  股票代码：600876   编号：临 2022–019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与间接控股股

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集团”）签订股权托

管协议，就本公司受托管理凯盛科技集团持有的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建材”）55%股权、瑞昌中建材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昌中建材”）45%股权有关事项达成共识

和安排。 

 本次股权托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股权托管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预计不会对本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订《股权托管协

议》，就本公司受托管理成都中建材及瑞昌中建材（以下统称“标的

公司”）部分股权事项达成一致。托管费为每家标的公司人民币 10 万

元/月。 

凯盛科技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次股权托管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名称：凯盛科技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其直接和间接控

制本公司 31.71%股份。 

法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502512.9793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

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

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

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组

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

璃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

化工、冶金、市政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锦功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叁佰柒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16 日 

主营业务：薄膜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生产设备、销售、安装；太

阳能光伏发电及照明工程；金属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电力

工程施工、输变电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从事货物进

出口和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业务。 

住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空港二路 558 号 

股东结构：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5% 

四川阿波罗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 

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 

2、瑞昌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李炜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主营业务：薄膜太阳能电池、太阳能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照明工程。（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码头镇瑞码大道 

股东结构：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5% 

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 45% 

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 

四、 《股权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本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托管事项 

1、甲方委托乙方管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在托管期间，除本协

议的限制外，乙方根据《公司法》和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代为行使

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但是对涉及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事

项甲方有知情权。 

2、乙方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包括：由乙方推荐董事和监事人选、

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公司法》及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为此： 

（1）标的公司原由甲方推荐的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改由乙方

推荐。甲方应促使乙方推荐的董事、监事人选进入标的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并促使该等董事和监事能够按照乙方的指令出席标的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并行使表决权。 

（2）当标的公司召集任何股东会和股东按章程规定行使任何股

东权利时，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以便乙方派人（作为股东代表）出

席股东会，甲方应向乙方指定的人出具《股东代表委托书》，并在此

同意乙方指定的股东代表按照乙方的指令行使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

利，授权乙方指定的股东代表以甲方名义签署一切执行上述规定所必

要的文件。 

3、乙方不享有标的公司在托管期间的收益，由包含甲方在内的

原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乙方对标的股权的权益损失（包括标的公

司出现经营亏损或出现其他损失）不承担责任，但因乙方恶意或重大

过失不当行使股东权利或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除外。 

4、如果发生任何与标的股权有关的法律纠纷、诉讼、仲裁，乙

方应以甲方名义参加该等诉讼、仲裁并出具相关的与法律程序相关的

文件，并且，甲方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乙方指定的人员参加有关的

诉讼、仲裁活动；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但若该纠纷

或费用因乙方违法或重大过失引起的，则相关费用和责任均由乙方承

担。 

5、甲方委托乙方管理标的公司党建、纪检及团、工会等方面的

工作。 

（三）托管期限 

1、托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托管期 1 年。 

2、如果在托管期间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则每家标的公

司的托管期限自对应的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之日自行终止。 

（四）托管费及支付 

1、甲方应就本协议所述股权托管事宜向乙方支付管理费，管理



 

 

费为每家标的公司人民币 10 万元/月。如不足一个完整月份，按实际

自然天数折算。该管理费为固定费用。 

2、管理费于托管期结束后 15 日内支付，支付方式为货币。乙方

应在甲方支付管理费之前向甲方开具相应的正规发票。 

（五）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

起生效。 

2、双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

变更。 

3、在发生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 

（1）发生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2）在托管期间甲方将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 

（3）在托管期限届满前，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 

（4）甲方和乙方的任何一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行

使解除权，可以解除本协议。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标的公司成都中建材及瑞昌中建材均为薄膜太阳能电池、太阳能

生产设备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市场前景良好，未来本公司将根据战略

布局和经营发展需要，适时收购取得标的公司的股权，进一步扩大本

公司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受托管理不发生资产权属的转移，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化， 仅收取管理费用，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的经济效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凯

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冲、

谢军、马炎、任红灿、陈勇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的

经济效益，未来本公司将根据战略布局和经营发展需要，适时收购取

得成都中建材及瑞昌中建材的股权，进一步扩大本公司业务规模和市

场竞争力。《股权托管协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对

托管标的公司进行管理并收取管理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

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